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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在线
市消防救援大队 主办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明星） 12 月

30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充分发

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我市将

组织开展 2023 年一季度消费券发放活

动，计划发放总金额 5000 万元，其中汽

车消费补贴 4000 万元，家电消费券 300

万元，普通消费券700万元。

作为首轮发放的汽车消费券，发放

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或

补贴额度申领完即止。在我市限上汽车

销售企业购置新车，才可享受补助。其

中，购买（以开具该企业汽车销售专用发

票为准）3 万元（含）以上 10 万元以下车

辆补贴 3000 元；购买 10 万元（含）以上

20 万元以下车辆补贴 5000 元；购买 20

万元（含）以上 30 万元以下车辆补贴

8000 元；购买 30 万元（含）以上车辆补

贴1万元。

申报流程分三步：首先，“浙里金消”

平台向车企开放申报后台，参与活动的

汽车销售企业负责对消费者信息进行申

报并做好跟踪服务、投诉受理；其次，车

企在“浙里金消”平台上填报购车人的身

份信息、购车信息、完税证明（新能源汽

车提供免税证明）、上牌信息、个人银行

账号信息并提交确认（后续审核期内车

牌信息发生变更不予补助，补贴额度发

完即止，先到先得）；最后，因车补申报需

要提交车牌才能完成申请流程，因此，请

购车者购车后尽早完成车辆上牌，以免

出现无法提交申报信息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汽车消费补贴对象

为个人用户，每辆车（以车架号为准）在

活动期间只能享受一次补贴。单位、企

业等非个人用户购买汽车不享受补贴。

家电消费券作为第二波福利，发放

时 间 为 2023 年 1 月 10 日 至 3 月 31

日。家电消费券的面值分 100 元、200

元、500 元。使用类型是满 1000 元减

100 元、满 2000 元减 200 元、满 5000元

减500元。发放对象是活动期间在我市

限上家电销售企业购买家电（含手机）的

人员。

该券将在“浙里金消”微信公众号

中分多轮进行发放，活动时间结束或额

度用完即止。用户可在我市限上家电

企业现场扫领券码，领取不同面额的

家电消费券，家电消费券自动进入用

户券包。

需要注意的是，家电消费券有效时

间为领取后 7 天，规定时间内未使用的

自动失效；家电消费券在限上家电销

售企业使用；消费者支付时直接抵扣

消费券金额，同一件家电只能使用一

张消费券，不找零；同一笔订单限用一

张消费券。

此外，当消费者行使消费权利时，限

上家电销售企业需开具正式发票，如消

费者退货，则需退还消费券补贴金额；发

券平台会滚动公布可使用商家名单，并

实时公布家电消费券剩余数量。活动期

间，一个身份证号限领一次。

普惠消费券是三类消费券里最让人

心动的，发放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0 日

至 3 月 31 日，面值分 10 元、20 元、50

元。使用类型是满 20 元减 10 元，满 40

元减 20 元，满 100 元减 50 元。发放对

象是规定时间内在消费券发券平台预

约登记且在我市限上商超企业消费的

人员。

该券将在“浙里金消”微信公众号分

多轮进行发放（每轮都要预约，请关注

每轮预约报名时间）；“浙里金消”微信

公众号进行公开随机摇号，根据中签面

额自动将消费券发放至中签者“浙里金

消”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每轮优惠券

有效期为 7 天，有效期内未使用的消费

券由“浙里金消”收回，滚入下轮发放，直

至活动结束；每张消费券只限一次使用，

不找零。

激发消费活力 促进经济增长

我市将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

扫清扫清““路障路障””

12 月 28 日，在象珠镇白窖

岭村前桑园自然村，随着最后

一 幢 涉 及 拆 除 房 屋 的 倒 塌 ，

S316 省道（如春至白窖段）工

程房屋拆除攻坚工作圆满收

官。 融媒记者 邵思民 摄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消防

安全委员会开展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宣

传活动，增强市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自防自救能力。

冬季消防安全有哪些注意事项？

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韩斌提醒：生

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私拉乱

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

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

源开关；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

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不要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

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吸烟结

束时要及时掐灭烟蒂，不乱丢未熄灭

的烟头；使用液化气、燃煤、木炭取暖

应远离床铺、窗帘等可燃物，并保持门

窗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警惕防范

自建房火灾风险，妥善管理和使用火

源、电源、气源，切记厨房动火勿离人；

家中安装防盗窗的应当留有紧急疏散

逃生口，并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家中

应当配备灭火器、逃生面罩、独立式感

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设施；电动自行

车不得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

口等室内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严禁

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电动自行车充

电时周围不得有可燃物，避免充电时

间过长；加强对儿童的看护，不要将儿

童独自留在家中，正面引导教育儿童

不要玩火，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儿童

无法触及的地方；对老、弱、病、孤、寡、

独居等人员要加强消防安全监护；妥

善存储、使用酒精和罐体喷雾等易燃

易爆物品。

发生火灾时应如何应对？韩斌提

醒，如遇火灾请保持冷静，可将毛巾、

衣服等浸湿捂住口鼻，迅速沿疏散指

示方向逃生，选择就近安全出口，低姿

弯腰、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

财物、不盲目跳楼，同时要立即拨打

119 电话报警。日常中发现身边有火

灾隐患的，可利用浙里办 App 中的

“消防隐患随手拍”进行举报。

消防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事关每

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下一步，市消

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发力，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同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吕博也） 12 月

30 日，笔者在江南街道南苑防洪渠区

块看到，经过几轮拆除，这个历史遗留

的“老大难”问题终于有了突破。截至

目前，该区块累计拆除违法建筑占地

6.986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0664 万

平方米。

据悉，南苑防洪渠区块违法建筑

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区块内除集中

交易区外共有承租户205户。

自南苑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启动

以来，江南街道以防洪渠区块违法建

筑拆除为主要抓手，召集各经济合作

社党支部书记和人大代表开展座谈，

召开社两委干部会议，分批次、分群体

宣传发动，逐步统一党员、社员代表思

想，狠抓落实。同时，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对民丰、华溪、西津、下园朱 4 个经

济合作社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相关

诉求进行详细梳理，保障各城中村的

合法权益，将集体利益最大化。

在各方的积极配合下，南苑防洪

渠区块承租户陆续腾空，为扎实推进

南苑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奠定基础。

南苑防洪渠区块拆违超6万平方米

C 城市更新进行时

我市向60岁以上
老人发放“防疫包”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连

日来，市民政局全力推进60岁以上老年

人“防疫包”发放工作。每个“防疫包”配

备解热镇痛类退烧药、清热解毒类中成

药、医用外科口罩 10 只、消毒液 1 瓶，并

附防疫健康温馨提示1张。

《关于为浙江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发

放“防疫包”的通知》发布后，市民政局立

即组织各镇（街道）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

人信息排摸，截至目前排摸出60岁以上

老年人 13.2 万人，80 岁以上老年人 2 万

余人。同时，卫健、经信等部门迅速筹措

药品、防疫物品等物资，目前已筹集到口

罩、消毒液、药品等 2 万余份，将根据先

高龄（80岁以上）后低龄（60岁以上）、先

合并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后无基础疾病人

群的原则，由各镇（街道）逐步发放到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手中。

江南街道提升
垃圾分类硬件水平

本报讯（融媒记者 何悦） 12 月 30

日，记者在江南街道溪心北区看到，崭新

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取代了之前的4个垃

圾桶，成为小区垃圾的“新家”。按照标

准化建设的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合理，

有完善的通风、通电和上下水设施。

据悉，今年江南街道20多个垃圾分

类投放点已基本建成，马上可以投入使

用。除了新建垃圾分类投放点，江南街

道丽州一品、万悦公馆、银都花园和凤凰

城小区创建省级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大宣传力度

等方面，有序推进城市垃圾分类。

“省级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是

以小区为单位，对原有垃圾分类投放点

进行升级，不仅专门建设大件垃圾堆放

点，让乱堆乱放的建筑垃圾、废弃家具等

大件垃圾有了去处，还注重整体氛围营

造，设置垃圾分类宣传栏和评比表，引导

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江南街

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4 个省

级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已经基本建

设完毕。下一步，江南街道将继续完善

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做好垃圾分类宣传、

管理和监督工作。

冬季防火，这些事项要注意


